
南京农业大学党委组织部 
 

组〔2018〕13号 

                        

 

关于做好 2018 年度发展党员工作的通知 
 

各单位党委、党工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根据《省委教育工委办公室关于下达在宁高校 2018 年度发

展党员指导性计划的通知》（苏委教办〔2018〕14号）精神，现

将做好我校 2018年度发展党员工作通知如下： 

一、严把党员发展政治标准 

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立足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从严做好发展党员工作。要将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修订后的新党章等内容纳入入党教育培训范围，推动

广大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和新发展党员提高政治站位、提升

政治素养，强化“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切实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真正做到入脑入心、知

行合一，自觉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二、认真落实 2018 年发展党员计划 

1.准确把握基层党组织党员队伍现状。要准确掌握基层党组

织队伍数量、结构、分布、党员占比等现状，综合分析入党申请

人、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构成情况，科学制定年度发展党员

计划。 

2.加强对发展党员指标计划使用。要重视加强高知群体发展

党员工作，重视在重大课题负责人、学术骨干、研究生学历或副

高以上职称等人员中做好发展党员工作；要重视做好少数民族学

生发展党员工作。 

3.整体把握发展党员工作进度。要倒排时间，确保 2018 年

度上、下半年发展党员工作分别于 7月 1日和 12月 10日前完成。 

三、进一步提升发展党员工作质量 

1.坚持政治标准。着重看发展对象是否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

和良好的道德品行，是否自觉为党的纲领而努力奋斗，是否在学

习、工作和生活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从严考察入党动机，从严

进行政治审查。 

2.严格发展程序。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发展党员程序，从入党

积极分子确定、发展对象确定、预备党员接收、预备党员转正等

关键环节从严把关、层层负责。严格执行《江苏省大学生党员发

展工作“三投票三公示一答辩”实施办法》。 



3.强化培养教育。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不断加强发展党员

和党员教育管理服务工作。要围绕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

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组织党员培

训，组织开展各类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

和入党积极分子端正入党动机，增强党员意识。 

4.规范档案材料。要高度重视档案材料工作，对发展党员工

作的全过程进行详实记录，从入党申请人首次递交入党申请书到

按期转为正式党员，每个阶段、每个程序、每个环节都要逐项如

实记录。每次记录都要由相关党组织和责任人严格审核，确保记

录内容清晰规范、真实可信。党员档案要按照“一人一档”的原

则，及时将入党申请书、入党志愿书、入党培养考察材料、政审

材料、转正申请书、思想汇报材料等常规性材料入档，做好党员

档案管理工作。 

    各基层党组织书记要认真履行职责，带头执行发展程序，保

证发展党员工作扎实有效开展。学校党委将结合院级党组织书记

抓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工作和巡察工作，组织开展发展党员工作进

行专项检查，对执行发展计划不严格、不坚持标准、不履行程序、

培养考察失职、审查把关不严等问题，将追究相关党组织及其负

责人、直接责任人责任，核减下一年度发展党员数量。 

 

 



    附件:2018年各学院学生党员发展名额分配一览表 

 

 

党委组织部 

2018 年 5月 31日 

 

 

 

 

 

 

 

 

 

 

 

 

 

 

 

 



附件： 

2018 年各学院学生党员发展名额分配一览表 
 

学院 名额 

农学院党委 54 

植物保护学院党委 34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党委 50 

园艺学院党委 70 

动物科技学院党委 34 

动物医学院党委 49 

食品科技学院党委 44 

经济管理学院党委 49 

公共管理学院党委 51 

理学院党委 24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党委 45 

生命科学学院党委 47 

外国语学院党委 33 

信息科技学院党委 33 

金融学院党委 47 

工学院党委 223 

草业学院党总支 9 

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 4 

总数 900 

注：1.名额分配以学院非党员学生数占全校非党员学生数的比例、入党积极分子结业

率和参加入党启蒙学习人数为参考依据。 

    2.发展高知群体党员（包括中青年教师和学术骨干党员）计划单列。 

 


